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6-195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6年06月20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06月20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练湖

	
	建筑面积
	6169㎡
	建筑总高度
	11.55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3层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二 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桩基础

	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建筑类别
	二 类

	勘察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一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
	工程名称
	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

	设计编号
	16-061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一）、强制性条文

无

（二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本工程的绿建（节能）方案应先行申报评审通过后，才能作为施工图设计的依据（省绿建设计标准的4.2.3-4.2.5条）。施工图的绿建专篇的所有数据必须与批准的绿建（节能）方案一致。

2、新建的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应当至少利用一种可再生能源（江苏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的第三十七条）。由于太阳能热水系统比例不足，贡献率太低，应以太阳能光伏系统作为有效的可再生能源（参见省绿建设计标准8.2.2条的条文解释）。

（三）、其它 

1、外保温采用膨胀玻化微珠保温板，应提供相应的“江苏省应用技术规程”，作为施工的依据。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1、教师办公室（左下角办公室窗地比约1：12），侧面采光（及天光）的采光系数不应低于3.0％（有部分房间光线较暗），室内天然光照度不应低于450lx（采光标准4.0.4条）。
三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每班卫生间的淋浴不应少于2个（幼儿园规范3.2.5条）。


	设计人
	谢斐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胡伟风
	强制性标准
	5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赵雪林
	
	
	建筑设计
	1

	注册师
	赵雪林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二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
	工程名称
	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

	设计编号
	16-061

	2、主要教学用房应至少设置1部无障碍楼梯（残规8.3.2条）。

3、厕所和盥洗应有直接的自然通风（外侧封闭走廊，并非室外空间）。（幼儿园规范第3.2.4条）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五、其他

1、总图，公共活动场地小了，幼儿园规范2.2.3 条。还缺集中绿化用地。

2、总图应提供主要的技术指标（规划、停车、绿化、消防等）。

3、美术室应为北向，不应朝南（参见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4.2.11条）。

4、大中斑幼儿园最好能分男女卫生间（见11J935-5）、幼儿园规范意见稿5.2.13条。

5、楼梯应在靠墙一侧设幼儿扶手，其高度不应大于0.60m（幼儿园规范第3.6.5条）。

6、应增加说明，安全防护要求（窗台、阳台、屋面及外廊平台处），水平栏杆的承受的设计荷载？

7、南侧、西侧有消防车道吗？如果没有，南侧的部分消防救援窗就没有意义了。


	设计人
	谢斐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胡伟风
	强制性标准
	5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赵雪林
	
	
	建筑设计
	1

	注册师
	赵雪林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
	工程名称
	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

	设计编号
	16-061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1、设计说明二.3(1)条中，地震加速度取值有误。

2、软土场地、重点设防类建筑宜先试桩。

四、设计深度

1、宜加强非结构构件的抗震性能设计及其与主体结构的可靠连接。

2、宜适当加大抗震缝间距。

  3、核查屋面水箱荷载是否在结构模型中输入。


	设计人
	孔福云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

	专业负责人
	眭  亮
	强制性标准
	2
	
	结构设计 
	

	审核人
	周荣俊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

	注册师
	眭  亮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
	工程名称
	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

	设计编号
	16-061

	一、节能方面

1）强标

1，集中太阳能不宜采用电加热辅助热源。《省绿建标准》DGJ32/J173-2014  9.6.4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强制性条文

1，所配置的4KG磷酸铵盐灭火器的灭火级别小于3A,不符合《灭火器规范》GB50140-2005  7.1.2条。

3、 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1，WL-1、WL-3排水立管管径大于排出管径。XL-6遗漏立管阀门。

2，消防水箱容积说明中与喷淋系统图不一致。



	设计人
	邹颖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防火
	1

	专业负责人
	赵苏丹
	强制性标准
	1
	
	
	

	审核人
	赵苏丹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安居工程建设投资有限公
	工程名称
	练湖幼儿园及练湖社区用房Ⅰ区

	设计编号
	16-061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三、强制性标准
1、对采用低压（AC380V/220V）供电的公共建筑，任一路进线大于100KW时应进行无功补偿，补偿后进线处功率因数不应小于0.9。详见DGJ32/J173-2014的10.2.6条规定。

2、公共建筑进线处，应有谐波测量仪表，检测用户向电网注入的谐波量。详见DGJ32/J173-2014的10.2.9条规定。

3、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应独立组成，可燃气体探测器不应接入火灾报警控制器的探测器回路。详见GB50116-2013的8.1.2条规定。
4、I区为幼儿园，应按照JGJ310-2013的13.3节要求，采取相关电气设备抗震措施。
四、安全隐患
（无）
五、其他

1、设有防电气火灾剩余电流动作报警装置时，报警声光信号除应在配电柜上设置外，还宜将报警声光信号送至有人值守的值班室。



	设计人
	张炳华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凌 霞
	强制性标准
	4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凌 霞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练湖幼儿园及社区2016（勘）084 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1、 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2、 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三、其它

1、报告文字确定拟建物抗震设防类别为乙类，而文案第八节又称丙类，前后矛盾。其社区用房的抗震设防也为乙类吗？重新确定。

2、报告中完成勘察工作量统计表中无波速实测，而后边又有两个实测波速孔，在Vse计算中文案说明是估算波速，究竟是否有实测资料，重新确定。

3、③层淤泥质土很厚，报告缺规范要求的试验和评价，特别是其应力史和灵敏度，应有桩测负摩阻力产生的评价，是否适宜于预制管桩应用的评价。

4、报告建议桩长32m左右不确切，有孔持力层顶界深度已为36.40m。

5、核实社区用房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。


	设计人
	丁卫
	专业负责人
	
	注册师
	高山三


